2015-2016学年第一学期期中考试通知

各教学系部：

根据教学计划，学校将于第11周举行期中考试，现将有关考试安排通知如下：

1．考试日期：

11月19日（周四）、20日（周五）。

2．考试年级及科目：

14级、15级，一个年级选择四门考试科目。

3．考试安排

各个教学系部自主安排。

4．出卷要求：

（1）请各系部根据期初的教学计划，检查教学进度。

（2）各考试科目由各系部统一出卷，同教材、平行班原则上采用同一试卷。

（3）出卷范围原则上为期初到期中所教内容。

（4）试卷难度按7：2：1的比例安排，即基础题为70分，中档题为20分，较高要求题为10分。

（5）试卷应重点突出，题量合理，题型多样，可包括选择、填空、判断、作图、计算等形式；语文试卷可包含基础选择、填空、阅读理解、简答、写作等形式。

5．试卷格式：

（1）试卷名称统一为：“2015－2016学年第一学期＿＿＿系部《  》期中试卷”。如单独有答案卷的应加上“答卷”二字。页脚上注明出卷人和使用班级。
（2）试卷保存文件名为：***系部***出**班级《*****》期中试卷

6．说明：

（1）请各系部及时布置期中考试出卷、制卷工作，11月16日之前把各考试科目试卷和考试安排表打包发给陈卫老师，以便及时存档。

（2）考试结束后各系部迅速组织好教师进行流水阅卷，于11月30日前将成绩等考试文字材料上报教务处陈卫老师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11月9日
